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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澧县王家厂水库管理处澧县王家厂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澧县王家厂水库管理处：
你单位提交的《澧县王家厂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和《关于申请对〈澧县王家厂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的请示》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报告书》专家审查意见、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对《报告书》的预审意见、澧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澧县王家厂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澧发改审[2022]139号，项目代码：2208-430723-04-05-968432）及《报告书》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的情况。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总体意见                                                                                                                                                                                                                                                                    
澧县王家厂水库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程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环境整治、入库支流河口人工湿地和河（库）滨带生态修复，具体内容包括：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环境整治：王家厂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新增6处视频监控设施，13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新增、替换50个标志标牌，9处水源地新设或维护890米隔离防护网，4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15500平方米生态缓冲带、7420平方米生态湿地、2处生态拦截坝、12590平方米陆域生态修复。⑵入库支流河口人工湿地：南、北支流河口分别建设1处表流湿地处理涔水南支、北支上游来水，占地面积分别为102000平方米（153亩）、110000平方米（165亩）。⑶河（库）滨带生态修复：修复生态缓冲带面积11170平方米，建设4处133730平方米生态拦截湿地，以强化水质净化功能。项目实施区域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雷家井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红旗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深茅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三岔湾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王家厂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湖南涔槐国家湿地公园恢复重建区和保育区。项目总投资6948.14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建设工期24个月。
根据《报告书》结论、专家审查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的预审意见，同时根据澧县发展和改革局等部门意见，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符合《常德市其他环境管控单元（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除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版）》中明确的管控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书》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及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且确保不降低饮用水水源水质、不破坏生态保护红线主导功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我局原则同意项目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营运过程中，须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空间管控要求。施工便道、施工营地、材料堆场、临时弃渣场等临时工程严禁设置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施工应严格控制作业带宽度，采用人工或低扰动机械施工，不得破坏保护区内地表植被和原生地形。人工湿地及滨带修复工程应严格在批复的红线范围内实施，不得向保护区水域一侧超范围占用。
（二）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与监理，优化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选择合理的施工时序，施工时段应避开鱼类产卵期和候鸟迁徙期，缩短施工作业时间，减小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人工湿地和滨带修复工程必须严格使用本土水生植物，严禁引入水葫芦等外来入侵物种。施工前对表土进行进行剥离并单独堆存，施工结束后用于植被恢复。河（库）滨带修复工程须做好边坡支护，防止施工期水土流失进入水土。施工场地需遵循边施工边修复的原则，不能及时修复的，施工结束后立即落实生态修复措施。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监测方案，根据监测结果完善生态保护措施。
（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湿地建设、河（库）滨带修复等涉水工程须安排在枯水期进行，采用围堰或土袋分隔施工，严格控制涉水施工作业带范围，尽量减少底泥扰动范围。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车辆车辆冲洗平台和沉淀池，沉淀池用防水布或塑料薄膜铺底防渗，施工废水排入沉淀池静置沉淀后上清液全部回用。就近设置串行集水坑，基坑废水通过投加絮凝剂静置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道路洒水抑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农户的化粪池处理，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人工湿地须定期收割水生植物并妥善处置，防止植物腐烂造成二次污染。隔离防护设施清洗维护废水须收集处理，不得直排水体。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收集和处置措施。建筑垃圾应尽量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部分按要求集中填埋处置。平整土方运至本项目实施点作为种植土回填或周边农田回填。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集中处置。
（五）严格落实噪声和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优化施工机械设备选型，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设备，从源头降低施工噪声影响。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尽量避免夜间和午休时段从事有高噪声设备运行的施工活动。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常德市移动源污染防治标志性战役实施方案》等要求，运输车辆控制车速，控制装载量，严格按规定路线运输。禁止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移动机械进场作业，并完成环保登记上牌和出具排放检测合格报告；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从事运输作业，并按照要求执行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对施工场地和运输道路采取洒水抑尘、施工场地工程围挡、物料堆场和裸露地表覆盖防尘等措施。物料运输过程采用密闭运输方式，使用有覆盖装置的专用渣土车。
（六）其他控制措施。项目不得建设任何与饮用水水源保护、湿地生态修复无关的永久性建构筑物。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成后，须实行封闭管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施工废水禁止排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区，禁止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区内倾倒施工建筑垃圾和其他各类固体废物。项目营运后，须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和生态监测，并建立长期档案。
三、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事故风险防范措施，严防环境风险事故发生。按照《湖南省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版）》落实应急预案管理要求。
四、《报告书》经批复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建设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项目建设、运行依法需要其他行政许可的，你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办理并取得其他行政许可。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环保投资必须纳入工程投资概算。项目完工后应严格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项目的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按属地管理原则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具体负责。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5日	










 


   
抄送：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澧县分局、湖南华莲环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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